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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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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关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与构想
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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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综合治税较之于原有关税

管理模式的最大进步在于初步实现了海关内部关税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未来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分

为内部关税治理和外部关税治理两个阶段 ;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的转变 ,要实现参与主体范围由单一化走

向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向交流、管理手段与方式由侧重强制走向侧重合作、追求目标与

评价标准由“善政 ”走向“善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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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r iff management to tar iff governance

———V iew on com prehen sive governance on tar iff managem en t
HUANG X iao - jun

(Xiam en custom s, Xiam en Fujian 361000, Ch ina )

Abstract: The core concep t of governance theory is that the p luralism of governing subjec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public

management. The p luralism of custom s governing subject is initated p rogressively in the inner management of tariff system s, which is

better in advanc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tariff managem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n tariff governance is on two

aspects of inner management and outer governance, which shows the tendency of tariff management being transferred to tariff

governance, governing subject being tranferred from singularism to p luralism, power of control being changed from mode of top - bottom

control to multilater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management being transferred from commanding to coorperating, criterion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being changed from good adm inistration to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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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中国海关开始了综合治税的实践 ,经

过三年的探索 ,综合治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海

关综合治税大格局初步建立的今天 ,有必要对综合

治税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与总结 ,以利于进一

步深化对海关税收工作规律的认识 ,进一步充实和

完善海关税收管理理论 ,并为海关税收工作提供理

论指导。本文借用当代公共行政的最新成果之

一 ———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 ,从理论层面对

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 ,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思

想 ,并展望了从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变迁的路

径与创新构想 ,以期进一步充实关税管理理论 ,并

为海关综合治税实践提供参考。

一、治理理论概述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 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

77

3 收稿日期 : 2008 - 01 - 25

　作者简介 :黄晓军 (1979—　) ,男 ,福建泉州人 ,厦门海关 ,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从事发展行政学研究。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 ,对“治理 ”作了

如下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

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

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

持续的过程。[ 1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 》一书中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 :“英语词汇中

governance 既不是统治 ( rule ) , 也不是指行政
( adm inistration)和管理 (management) ,而是指政府

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 ,它掌舵而不划桨 ,不直接介

入公共事务 ,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事

务的管理之间 ,它是对于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

础的传统行政的替代 ,意味着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

共管理的诞生 ,因此可译为治理 ”。[ 2 ]

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 :其一 ,治理意味着

一系列来自政府 ,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

和行为者 ,它对传统的政府权威提出挑战 ,它认为

政府并不是唯一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

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 ,就都可能

成为在各个共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其二 ,治理意

味着在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存

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 ,在现代社

会 ,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

民社会 ,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 ,后者

正在承担着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 ,国家与

社会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

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其三 ,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

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

依赖。所谓权力依赖 ,是指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

必须依靠其他组织 ,为达到目的 ,各个组织必须交

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 ,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

各参与者的资源 ,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

交换的环境。其四 ,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

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

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 ,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

中进行合作 ,分担政府的行政责任。其五 ,治理意

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 ,不限

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

理中 ,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 ,政府有责

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

进行控制和引导。[ 3 ]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 ,治理理论吻合了

公共管理的新发展趋势 ,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领

域 ,出现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大学治

理、公司治理等分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治理型

政府的模式日显其重 ,人们甚至直接将“更少的统

治 ,更多的治理 (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 ”

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口号。[ 4 ]

二、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

2005年 ,海关总署党组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提出了构建综合治税大格局的发展战略 ,并在之后

几年里坚持以综合治税大格局统筹海关业务工作。

在综合治税大格局初步建立的基础上 ,海关总署署

长牟新生又一次明确提出要“全面完善综合治税大

格局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 ,实

现一线监管、后续监管和打击走私 3支力量协作配

合、良性互动 ,切实增强海关执法合力 ,按照严密监

管与高效运作有机统一的要求 ,确保应收尽收、应

转尽转。”[ 5 ]

综合治税理念是对海关税收工作规律认识不

断深化、逐步升华的智慧结晶 ,是科学发展观在海

关税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经过近三年的实践 ,综

合治税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成为海关工作的一大亮

点。此时对综合治税实践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梳

理与总结 ,有利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海关税收管理

理论 ,有利于为今后的综合治税实践乃至海关建设

与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对于综合治税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 ,本文尝试选取治理理论的视

野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 ,探寻综合治税所蕴含

的新型公共管理理念 ,以期对海关税收管理理论与

实践有所启发。

关税管理是海关履行税收职能的具体表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关税管理多数以关税征管的

形式出现。“关税征管 ”的字面含义就是海关税务

部门与人员通过各种工具、方法和手段完成关税的

征收与管理。从海关的内部机构、职能设置看 ,关

税征管的职能主要由海关关税部门承担 ,关税部门

成为理所当然的关税征管“核心权威 ”。其余业务

部门表面上虽然也承担辅助关税征管的职责 ,但是

由于各业务部门分别有自己的“主营业务 ”,因此实

际配合效果并不理想。

2005年 ,由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进出口贸易

结构变化、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改革以及国际贸易

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一般贸易进口增长

缓慢 ,严重影响了海关税收的增长 ,海关税收面临

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6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 ,海关

总署紧急部署综合治税战略。经过全体海关人的

共同努力 ,综合治税最终取得了效果 ,当年海关全

年完成税收净入库 5 278. 36亿元 ,比 5 207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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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税收计划多收 71. 36亿元 ,海关税收再创历史

新高。[ 7 ]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

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透过治理视角 ,可以看出综

合治税较之于原有关税管理模式的最大进步在于

它初步实现了海关内部关税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形

成一个系统内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关税治理网

络。在原有的关税征管模式中 ,关税管理只有一个

单一的权威主体 ———关税部门 ,它在关税管理中

“包打天下”。由于管理资源相对有限、缺乏其他部

门配合 ,关税部门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与治理理

念的要求相去甚远。综合治税则在一定程度上整

合了系统内的现有资源 ,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他业

务部门也纳入关税管理的主体范围中 ,初步形成

“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多支力量整合作战 ”的局面。

可见 ,综合治税实践已有意无意中地引入了“治理 ”

思维 ,关税治理开始出现思想萌芽。

三、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

综合治税所蕴含的治理思想是一种系统内治

理的初步思想 ,它主要侧重于系统内的资源、力量

整合 ,按照“治理 ”标准衡量只能称之为“系统内关

税治理 ”,是关税治理的初级阶段 ,距离完全意义上

的关税治理还有很大差距。事实上 ,治理理论对于

关税管理的启发意义远不止于综合治税 ,而在于 :

跳出行政系统人为划分的狭隘框架 ,将海关之外的

公共部门、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企业都纳入到关税

治理的主体体系中 ,形成一个系统内外有机配合、

各主体紧密围绕关税目标、彼此之间联动配合的关

税治理网络体系 ,以进一步缓解当前海关“业务量

增长与管理资源相对不足 ”的突出矛盾 ,为关税管

理注入新的力量。

与理想的目标相比较 ,当前海关综合治税建设

仍存在差距 ,表现在 :内部机构设置、职能划分还不

科学 ;部门间配合还不协调 ;系统内外的信息传递

与共享还不充分 ⋯⋯这些现象是很正常的 ,因为关

税治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 ,总是要经历一个不断发

展、完善的过程。结合当前开展的综合治税情况 ,

根据各治理主体参与范围、程度的不同 ,未来关税

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内部关税治理阶段。综合治税是内部关税治

理的具体表现形式 ,它将海关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

力量统筹使用于关税治理 ,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与

外部主体 (如税务、银行等单位 )之间的配合。从主

体的性质分析 ,无论是海关内部各部门 ,还是海关

之外的税务、银行等单位 ,都属于公共部门性质的

主体 ,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等主体并没有出现。因

此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为内部关税治理 ,其典型特征

是关税治理的主体仍未超越海关这一相对单一、传

统的主体。

2. 外部关税治理阶段。外部关税治理阶段是我

们所设想的关税治理的高级阶段 ,此时海关在关税

治理中充当元治理的角色 ,其他公共部门、企业、中

介组织纷纷加入到关税治理中 ,共同构建一个多元

化、多中心的治理网络体系。在该体系下各主体分

别发挥各自作用 ,通过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关税治理

任务 ,并且进行相应的治理工具创新和治理能力创

新。外部关税治理充分引入了海关之外的多元治

理主体 ,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关税管理 ,在形态上

有别于内部关税治理 ,所以称之为外部关税治理。

通过上述发展路径的展望可以看出 ,关税管理

走向关税治理大体上要经历三种不同模式。由关

税部门独立承担关税征管职责 ,是传统的关税管理

模式 ;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他海关内部主体纳入关

税治理范围 ,实现了传统关税征管模式向内部关税

治理模式的转变 ;将海关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纳入

关税治理范围 ,将实现内部关税治理模式到外部关

税治理模式的转变。当前海关关税管理的发展正

处于从传统关税征管模式向内部关税治理模式转

换的阶段 ,核心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综合治税

大格局。内部关税治理向外部关税治理在局部海

关已经出现苗头 ,例如一些试点单位正在探索通过

报关协会实行商品预归类社会化的做法 ,该做法已

经将中介组织逐步纳入关税治理的主体范围内 ,符

合外部关税治理的发展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本文认为综合

治税是当前关税管理模式转变的一项伟大制度设

计。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综合治税是否属于真

正意义上的关税治理。我们认为 ,一方面这样的质

疑是有道理的 ,因为综合治税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公

共权威之外的治理主体 ;另一方面 ,这样的质疑又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一项重大制度变迁通常是缓

慢、渐进的 ,某些局部、个别的制度变迁在条件成熟

时会引发一系列的制度连锁反应。综合治税的成

功实践为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的变迁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 ,也让我们有信心进一步展望关税治理

模式的美好前景。

四、关税治理的创新构想

关税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关税征管中的具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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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 ,涉及关税管理的主体、制度、行为、机构、

机制等多个方面。国内治理专家俞可平教授曾经

从参与主体范围、权力运行向度、管理手段与方式、

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等几个方面比较了统治与治

理的区别 [ 8 ]5 - 11。下面 ,我们将引用该体系对关税治

理进行一番创新构想。

1. 参与主体范围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管理实行的是政府社会高

度统一的“总体性社会 ”[ 9 ]模式 ,其特点是 :管理主

体一元化 ,即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 ;管理方

式单线化 ,即采取以单位制度为依托的垂直单线式

管理 ;管理手段简单化 ,即实行单纯的行政管理 ,缺

少社会的合作和公民的参与。[ 10 ]“总体性社会 ”管

理模式的统治抑制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社会自

治能力比较缺乏。在多数人看来 ,对于税收管理这

样一种带有一定“统治 ”意味、事关国家财政职能的

事务 ,只能有唯一的管理主体 ,那就是海关。在海

关内部的分工中 ,关税部门又成为单一的关税管理

主体。

其实 ,随着“有限政府 ”理念的推行 ,所谓“上帝

的归上帝 ,恺撒的归恺撒 ”,政府在诸多社会、经济

领域逐渐收缩 ,一些职能必须由其他社会主体承

担。关税管理是随国家产生而带来的一项政府行

政职能 ,由海关承担无可厚非。但是 ,关税管理是

一个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 ,具体征管中涉及

诸多技术性、专业性、事务性的工作。按照现代行

政学发展的趋势 ,其中一些具体的、非核心的事务

完全可以尝试由社会来协助提供。近年来 ,海关税

收量逐年递增 10% ～20% ,在可支配资源相对有限

的情况下 ,应该摒弃由海关包揽关税服务一切事务

的落后观念。关税治理模式不仅调动了关税部门

之外的其他海关业务部门 ,还调动了海关之外的其

余社会主体 ,既能够有效缓解关税管理资源紧缺的

矛盾 ,又可以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

还可以营造政府与社会“民主合作、协商参与 ”的良

好政治氛围。

在操作层面上 ,要做到 :一是要继续完善综合

治税大格局 ,通过流程再造在关税部门与其他业务

部门间形成强大治理合力。二是要强化海关与外

界公共部门的合作 ,深化“电子口岸 ”、“电子海关 ”、

“电子总署”建设 ,实现各主体的无缝隙对接。三是

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 ,确保报关协会、商会、行

业协会等组织的公正性、独立性与中立性 ,在海关

与企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四是要引入外部专

业机构的力量 ,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

务所的专业资源运用于关税治理的具体环节。

2. 权力运行向度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向交流

关税管理模式下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管

制与被管制的关系 ,海关通过公共权威自上而下发

号施令 ,实行单向度的权力运行。而企业则处于被

管制的地位 ,被动地接受关税管理的相关政策、制

度与规定 ,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

关税治理模式则赋予各治理主体平等的地位 ,

追求权力运行多向化。例如在关税征收方面 ,海关

是执法者 ,承担制度设计与实施的功能 ;在关税缴

纳方面 ,企业则是更重要的行为主体 ,它们可以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参与制度设计 ,并且可以通

过自身的行为影响政府的决策 ;在一些中间领域 ,

中介组织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一些涉及关税

征管的非核心职能 (如税费计征、预归类、预审价、

商品化验等职能 ) ,适于市场化、社会化的可以由中

介组织承担。这样关税治理的权力运行向度就不

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方式 ,而是在海关、中介、企业

三个层面之间形成上下互动和多向交流的运行

方式。

与多维度权力运行方式的目标相比 ,目前海关

的差距比较明显。当前突出的障碍是海关、中介、

企业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合作、协商、对话机制。

个别部门与官员受“官民意识 ”、“官大于民 ”错误思

维的影响 ,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 ;多数中介

组织行政色彩浓重 ,有些甚至成为“准政府部门 ”,

不能成为治理网络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极 ;企业则

缺乏向上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制度设计的渠道。这

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权力运行多向化的实现 ,

必须在实践中予以解决。

3. 管理手段与方式由侧重强制走向侧重合作

关税征管模式下海关与企业之间是管制与被

管制的关系 ,海关凭借政府权威 ,通过强制性的行

政、法律手段去管理企业 ,实现征税职能。这种手

段与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关税征收的效

率 ,但是也破坏了海关与企业的关系。在实践中 ,

部分海关与企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对抗关系 ,海关

对企业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而企业则对海关的一些

行为有抵触情绪。

关税治理模式下的海关与企业更多时候是合

作伙伴关系 ,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和配合。一方

面 ,海关要保证关税应收尽收 ,需要企业配合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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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企业需要良好的通关环境和通关便利 ,需要

海关支持。基于此 ,关税治理更加强调海关与企业

的自愿、平等合作 ,通过共同参与制度设计 ,平等进

行协商对话 ,各取所需 ,分别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最

终达到关税治理的目的。

近年来海关逐渐推行的企业分类管理、纳税人

管理制度是建设关企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 :一是在确保大企业利益的同时 ,要

更加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拓宽

关企沟通渠道 ,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开通关税热线、

举行听证会等方式 ,让企业更充分地参与关税制度

的设计、更自由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4. 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由“善政 ”走向“善治 ”

按照治理理论 ,统治追求的目标是善政 ,治理

追求的目标是善治 ,两者各自涵盖不同的要素。关

税管理的制度基础是传统的官民社会关系和自上

而下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 ,所追逐的目标包括 :严

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

关税治理追求的目标则超出了传统的关税征管范

畴 ,它强调海关与公民对关税征纳事务的合作管

理 ,是两者的最佳关系。其追求的目标取向与评价

标准包括 :

(1)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

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 8 ]9
,是一种政

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关税治理要求治理主体 ,尤

其是作为元治理主体的海关 ,必须最大限度地协调

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海关之间的利益矛盾 ,以取得

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认可和同意。
(2)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 ,包括

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等信

息。[ 8 ]9具体要求有二 :一是海关要及时通过各种传

媒让上述信息为公民所知 ,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

与关税事务的决策过程 ,并且对关税事务实施有效

监督 ;二是企业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向海关披露生产

经营中与关税有关的信息。通过畅通的信息传递 ,

克服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以提升关税治理效率。
(3)责任性。它指的是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 ,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

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 8 ]10所谓“有权必有责 ,

权责必相等 ”,关税治理在赋予各个治理主体权力

的同时要更加强调责任 ,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对

公众的责任。显然 ,多中心主体的介入客观上增大

了责任确认与落实的难度 ,各治理主体之间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推诿、扯皮、责任不清等问题 ,这是对关

税治理的一个重大挑战。

(4)法治。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 ,要求任何

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 ,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8 ]10关税治理的法治目标要求关税治理的一

切行为都必须依靠法治来规范和执行 ,要从根本上

摆脱立法、执法中的人治行为 ,切实保障企业的合

法权益。
(4)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

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 8 ]10作为征

税方的海关有必要倾听作为纳税方的企业的呼声

与要求 ,定期、主动向企业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

答问题。

(6)有效。主要指的是管理的效率 ,包括两方

面的基本意义 :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 ,管理程序

科学 ,管理活动灵活 ;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

本。[ 8 ]11关税治理模式要求海关内部各部门设置科

学、配合有效、部门之间流程设计合理 ,海关与外部

部门之间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协同作战。而且在

关税治理过程中 ,还要竭尽所能减低管理成本 ,最

大限度降低企业为征税行为所支付的各项人、财、

物、时间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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